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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荣县人民法院
民事裁定书

（2025）川 0321 破 12 号之三

申请人：四川虹云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

负责人：廖华辉。

2026 年 3 月 24 日，四川虹云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(以下

简称“管理人”)向本院提出申请，称经过两次债权人会议表

决均未能通过四川虹云贸易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财产分配

方案，管理人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有关规定

提请人民法院裁定认可上述分配方案。

本院认为,虽然《四川虹云贸易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破产

财产分配方案》经过债权人会议两次表决均未能获得通过，

但该方案已按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载明了相关事

项，并就可能的追加分配作了明确说，未违反法律的相关规

定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六十一条、第六

十五条、第六十六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:

对四川虹云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制作的《四川虹云贸易

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财产分配方案》，本院予以认可。

债权额占无财产担保的债权总额二分之一以上的债权

人如不服本裁定，可自收到本裁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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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复议，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。

审 判 员 欧桥锋

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四日

书 记 员 温席莹

附：四川虹云贸易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财产分配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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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虹云贸易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

财产分配方案

四川省荣县人民法院、各位债权人：

四川省荣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 11月 13日作出(2025)川 0321破

申 16 号《民事裁定书》，裁定受理四川虹云贸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虹云贸易公司”或“债务人”）的破产清算申请，并于 2025 年 11

月 20 日作出(2025)川 0321 破 12 号《决定书》，指定四川创源康清算

服务有限公司自贡分公司担任四川虹云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，廖华辉

为负责人。

管理人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及相关规定，以债务

人财产价值最大化。结合债务人财产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方案，现提

交债权人会议表决。

一、制定本方案的原则和法律依据

（一）分配原则

破产财产分配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有序、合法和效率原则进

行，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进行分配。

（二）法律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及其司法解释、《最高人民法院

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》《四川省高级人民法

院关于审理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》等。

二、参加破产财产分配的债权情况

经依法申报、债权人会议核查、人民法院裁定的债权，参与债务

人破产财产的分配。债权的性质及债权额以人民法院裁定确定为准。

三、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总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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破产申请受理时属于债务人的全部财产，以及破产申请受理后至

破产程序终结前债务人取得的财产为债务人财产。债务人财产优先支

付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，剩余财产为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总额，用

于清偿各类债权。

四、债务人财产分配顺序

破产财产（不含担保财产）在依法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

后，剩余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总额，依照下列顺序清偿：

（一）债务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、伤残补助、抚恤费用，所

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、基本医疗保险费用，以

及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；

（二）债务人欠缴的除前项规定以外的社会保险费用和债务人所

欠税款；

（三）普通破产债权。

（四）劣后债权。

上一顺位债权分配完毕或没有上一顺位的，进入下一顺位的分

配。

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同一顺序债权的，同顺位间按照比例分配。

五、破产财产分配实施办法

（一）分配方式

债务人财产分配一般以货币方式进行分配，由管理人通过银行转

账的方式向债权人支付分配款。必要时，经所涉及债权人同意，管理

人可通过其他方式向债权人进行分配。

（二）分配步骤

管理人原则上拟一次性分配完毕。如果后期债务人财产在现有基



5

础上有所增加，也可以分批次分配。

在破产财产全部变价后，管理人将根据已由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

的《财产分配方案》或四川省荣县人民法院认可《财产分配方案》制

作《分配明细》，管理人及时将《分配明细》通报债权人后，即可直

接进行分配。

（三）分配提存

对于附生效条件或者解除条件的债权，管理人将对其分配额提

存。在最后分配公告日生效条件未成就或者解除条件成就的，管理人

将提存的分配额分配给其他债权人；在最后分配公告日生效条件成就

或者解除条件未成就的，管理人将提存分配额交付给债权人。

债权人未受领分配的破产的，管理人将进行提存。债权人自最后

分配公告之日起满二个月仍不领取的，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，管

理人或者人民法院将提存的分配额分配给其他债权人。

破产财产分配时，对于诉讼或者仲裁未决的债权，管理人将对其

分配额提存。自破产程序终结之日起满二年仍不能受领分配的，管理

人或人民法院将提存的分配额分配给其他债权人。

六、特别说明

1.如管理人在后续工作中发现因所有权变化或其他法定原因导

致可供清偿的财产减少的，债务人破产财产处置范围及可供分配的破

产财产将予以相应减少；

2.如管理人在后续工作中发现或追回其他可供清偿的财产或财

产性权益，变价后款项将依法纳入破产财产分配范围，并由管理人按

照本方案执行，不再另行提交债权人会议表决；

3.对新发现需要处置变现的财产，管理人将按照法律规定程序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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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变价，依法处置后根据本方案进行分配；

4.管理人将按照各债权人在申报债权时提供的账户通过银行转

账的方式向债权人支付分配款项，债权人收款账户发生变更的，应当

及时书面通知管理人。若因债权人自身或其关联方的原因，导致分配

款项不能到账，或债权人账户被查封、冻结、扣划等产生的法律后果

由相关债权人自行承担。

5.本方案，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、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后即发生

法律效力。

本方案未尽事宜，依照《企业破产法》及相关司法解释、规范性

文件的规定执行。

以上方案，请债权人会议审议、表决。

四川虹云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

（四川创源康清算服务有限公司自贡分公司代章）

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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